
 
 

 

淮府秘〔2017〕12号 

 

 

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印发 

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修订后的《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》已经市政府第

106次常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2017年 1月 24日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淮南市人民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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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创新型城市若干政策措施 

 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建设创新型省份和市委、市政

府关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总体要求，大力

提高科技创新能力，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，努力把淮南建设

成为创新型城市，特制定以下政策措施。 

一、政策措施 

（一）落实创新型省份建设政策。对符合创新型省份建设配

套政策支持的项目，由市、县、园区（指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、

淮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、安徽（淮南）现代煤化工产业园区，

下同）先行兑现，同一年度同一企业扶持金额累计不超过 500万

元。 

（二）培育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。新认定的国家、省级、市

级创新型试点企业分别给予 30万元、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，被

正式命名的国家、省级创新型企业再给予 2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 

（三）培育高新技术企业。新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

20万元一次性奖励，重新认定的给予 10万元一次性奖励；首次

参加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评审的给予 5万元资助。 

（四）支持建设院士工作站、博士后工作站。对企业新建院

士工作站并经省备案的，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经费资助；对企业

新建博士后工作站的，一次性给予 10万元经费资助。 

（五）支持企业建设研发机构。对新认定的省级工程技术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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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中心，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奖励；对新认定的市级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、重点实验室，一次性资助 10万元，用于购置研发设备。 

（六）支持社会力量建设众创空间（科技企业孵化器、星创

天地）。对新认定的国家级、省级众创空间（科技企业孵化器、

星创天地）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50万元、30万元。 

（七）引进、培育科技服务机构。对在淮新注册的科技服务

机构，给予其当年服务收入的 20%、最高 1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（八）支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建设。对新认定的国家

级、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（农业园区），分别一次性奖

励 100万元、50万元。 

（九）支持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。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、市

级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示范基地，分别一次性奖励 30 万元、20

万元、10万元。 

（十）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。在本市的高等院校、科研机

构和企业，当年登记的技术合同交易总额在 1000万元—5000万

元范围内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；5000万以上的，给予 10万元奖

励。 

（十一）鼓励发明创造。已授权的中国发明专利，每件资助

1万元；已授权的实用新型专利，每件资助 500元；已授权的国

外发明专利，每件资助 2万元（每件发明专利最多资助 2个国家）。 

（十二）支持专利运用和保护。对企业运用专利权质押贷款

发生的评估费给予最高 3万元补助；对专利权人维权诉讼费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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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%的比例给予一次性维权费用资助，资助额度国内维权不超过

2万元，涉外维权不超过 10万元。 

（十三）实施标准战略。对主持、参与（排名前 3位）制订

国家标准的企事业单位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10万元奖励；对主

持制订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企事业单位，分别给予 10万元、5

万元奖励。 

（十四）实施商标战略。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、安徽省著名

商标、淮南市知名商标的企业，每件分别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、

10万元、2万元。 

（十五）实施科技进步奖励。对获得市科技进步特殊贡献奖、

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项目，分别奖励 30万元、8万元、5

万元、3万元。 

（十六）实施科技计划项目。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、互

联网+、大数据、新型煤化工、现代装备制造产业，科技小巨人

企业、创新型（试点）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产业技术创新

战略联盟理事长企业，获得国家火炬计划、星火计划项目企业，

国家、省知识产权示范、试点企业，获得国家、省专利奖企业，

实施《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》验收合格企业；择优支持现代农

业、社会发展科技研发项目；支持开展国际科技合作、长三角联

合科技攻关。每年从市调转促发展基金中安排不少于 1000 万元

用于市级科技计划项目。 

（十七）支持工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。对新认定的省级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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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、安徽工业精品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，同一企业奖励金额年

度累计不超过 30万元。 

（十八）支持“50科技之星”创新团队建设。对已列入“50

科技之星”建设的创新团队，给予 10万元项目资助。 

（十九）发挥天使投资基金作用。重点支持种子期、初创期

科技型企业，对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创办企业给予优先扶持。 

（二十）鼓励科技企业直接融资。按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关于

企业上市（挂牌）奖励的若干意见》（淮府秘〔2015〕123号）《淮

南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企业上市（挂牌）的补充意见》（淮府秘

〔2016〕88号）等文件执行。 

二、政策落实 

市政府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，用于落实本政策措施市本级

应承担的各类项目配套、资助、奖励以及市级科技计划项目等支

出；各县、园区安排相应配套资金，兑现相关政策。本政策第 1

—14项，由市与县、园区按各 50%比例共同兑现；第 15—16项

由市科技局兑现；第 17项由市经信委兑现；第 18项由市人才办

兑现；第 19项由市科技局兑现；第 20项由市金融办兑现。鼓励

各县、区、园区在落实本政策措施基础上，根据实际制定本地政

策。 

本政策涉及的项目由市科技局负责受理并提出初审意见，会

同市委组织部、市质监局、市工商局、市人社局、市经信委、市

财政局等有关单位和各县、区、园区审核，在市相关媒体上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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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异议后，报市政府审定。 

建立科技项目动态管理库和政策兑现项目绩效评价目录制

度，完善涉企科技项目查询系统，推广应用科技成果。 

本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17年 12月 31日，

市政府以前出台的政策与本政策不一致的，以本政策为准。由市

政府督查室对本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。 

 


